
联系中介机构（如券商、银行等）获取投票表格；出席/委派申请表格

第一部分 非登记股东

通过中介机构提交投票及出席指示：非登记股东应尽早递交投票指示（建议不迟于2025年 4 月 16 日），并
确认亲自出席或委派代表出席会议的安排。

对于非登记股东（即通过券商、银行等中介机构持有股份的“名义持有人”账户下的股东），在本公司发布通函、
股东大会通告及委任表格后，可参考以下建议以行使投票权或安排出席股东大会：

*注意 :

投票截止时间：以中介机构的内部截
止时间为准（通常早于公司官方截止
2-3 个工作日），本次股东特别大会
建议不迟于 2025年4 月 16 日
联系中介机构提交投票指示

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线上平台或
纸质方式（视中介机构要求）
提交投票表格，明确投票意向

步骤 1: 联系中介机构

联系中介机构（如券商、
银行等）获取投票表格

步骤 2：提交投票指示

不出席大会，仅投票

后续

跟踪投票结果（公司通常在
股东大会后公告）

根据投票安排分两种情况

情况二：
全部股份留至大会当天投票

情况一：
部分提前投票 + 部分现场投票

提前提交部分股份数的投票，

剩余股份数由出席人现场投票

（例： 股东总持股股份数 = a（提前投票的

股份数） + b（出席股东现场投的股份数 ）

+ c（委派代表现场投的股份数 ）

股东总持股股份数= a + b + c

提交中介出席股东或委派代表，

以及出席人分別代表的股份数

（例： 股东总持股股份数= a（出席股东现场

投的股份数）+ b（委派代表现场投的股份数）

股东总持股份数 = a + b

股东或委派代表出席会议时需提供

身份证明文件原件

步骤 3: 出席股东大会准备

跟踪投票结果（公司通常在股东大会后公告）

后续

股东或委派代表出席会议时需提供

身份证明文件原件

步骤 3: 出席股东大会准备

跟踪投票结果（公司通常在股东大会后公告）

后续

步骤 2: 安排投票及出席股东大会

出席大会，投票

步骤 1: 联系中介机构

如亲自出席或委派代表参加股东大会：在向中介机构递交投票指示时，
需一并提交出席指示（亲身或委派代表）

*注意 :

 每位现场出席的股东或委派代表至少拥有一票投票权

 每位股东及其代表的总投票股份数不得超过该股东实际持有的总股份数

 若出席人因故未能出席，则其代表股份数将作为弃票处理，且其代表的股份数对应的投票权不可转
交他人行使

 投票和出席指示的提交截止时间：以中介机构的内部截止时间为准（通常早于公司官方截止 2-3 
个工作日），本次股东特别大会建议不迟于2025年 4 月 16 日联系中介机构提交投票和出席指示

方式一 方式二

注意事项

港股通投资者特殊要求：

 通过港股通持股的投资者需通过中国结算（China Clear）提交投票
指示，建议提前至少10日完成（本次股东特别大会建议
股东不迟于2025年 4 月14日提交投票指示）

投票渠道：

 受委派代表无须为本公司股东，惟必须亲身出席大会才可以代为行使
股东权利；

 逾期提交投票指示将导致投票无效；

 逾期提交出席/委派代表指示亦会导致出席人不能以股东身份或股东
委派代表身份参加公司股东大会



登记股东无需依赖中介，可自行于公司或过户处确认投票及出席安排。

登记股东（指直接在公司股东名册（Register of Members）上登记的股东，持有实物股
票）可参考以下建议以行使投票权及安排出席股东大会：

确认身份与投票权

 可直接与公司或过户处（如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沟通确认投票及出席安排

直接参会安排

 登记股东（个人股东）可直接在股东大会当天现场出席及投票

跟踪投票结果（公司通常在股东大会后公告）

后续

委派代表出席安排（可选）

如需委派代表出席股东大会，需提前完成以下步骤：

1. 联系公司或过户处，提交代表委任表格；

2. 确保代表委任表格在会议举行前至少 48 小时提交至公司或过户处；
（本次股东特别大会建议不迟于2025年 4 月 16 日）

• 建议非登记股东和登记股东均需尽早行动（ 本次股东特别大会建议不迟于2025年4月16
日提交投票指示及出席指示），并密切关注公司和中介机构的通知，避免因错过截止时间
导致投票无效或不能够出席会议；

• 本流程指引并未能覆盖所有情形，就具体的投票指示及出席指示，我们建议股东可咨询中
介机构或公司进一步了解详情；

第二部分 登记股东


